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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十人小组批语： 

 

江苏省委十人小组“关于甄别定案工作的情况报告”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我们

认为在甄别定案工作中，粗枝大叶夸大案情，草率定案，结论不合规格，以及政策界限不

清，处理偏重偏严的现象，不仅江苏存在，而且在不少地区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希望你

们根据中央十人小组发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暂行规

定（草案）”和“关于甄别定案小组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两个文件的要求，

深入基层单位帮助审查甄别一批案件，逐个写出结论，提出意见，分别加以处理。并找出

各类典型案例作为甄别定案结论的规格样本，发各单位仿行，以保证甄别定案工作的质

量。 

 

 

附： 

江苏省委十人小组“关于甄别定案工作的情况报告” 
 

我省第一批单位的肃反运动，从 10 月下旬起，开始进行甄别定案工作。除常州市

至今没有建立甄别定案小组外，省委十人小组和其他各地、市及各“口”均先后建立了甄

别定案小组，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在经过训练初步明确了甄别定案工作的意

义、范围和工作方法之后，即着手进行工作。到 12 月 15 日为止，省级机关各口和各地、

市委甄别定案小组共受理 1053 个案件（缺镇江市、清江市的数字），已经初步甄别定案

的 654 件，其中经过甄别提出处理意见的 587 件。 

各地在甄别定案工作中，一般都能贯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复地审阅材

料、证据、辨别真伪轻重，审慎地确定案件的性质，并根据政策提出处理的意见。苏州地

委并且组织群众和领导一道来进行甄别定案工作，每一个案件都经过小组核实案情，与重

点对象本人核对事实，口的领导小组、地委甄别定案进行甄别，最后由地委或地委七人小

组讨论确定等步骤，因此甄别定案工作做得较好。经过甄别定案后，进一步划清了好人与

坏人界限，分清了案情的真伪轻重，保证了每个案件材料确实、处理恰当。 

根据各地汇报和我们初步检查，在甄别定案工作中，还存在着如下几个问题： 

一、定案工作草率。一种情况是对整个案情未弄清楚，材料没有很好核实，即草率

定案。如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陈经武，本人坦白过去抢劫、敲诈 20 余次，但交代的情节

矛盾多端，且与调查材料不符，而该单位即根据陈的口供定案，后陈又全部推翻。另一种

情况是碰到疑难案件时，没有下决心去把主要情节和关键性的问题彻底追查清楚，而仅根

据初步掌握的一些材料定了案。如有的案件有重大现行反革命嫌疑，但未认真追查，就以

历史反革命定案，有的只要做一番艰苦工作可以弄清的，也列入长期侦察等。在各地甄别

工作中“打回票”的案件，有许多是属于这种情况的。省水利厅王 XX 案因王在机关内曾



贪污、偷窃共约 200 元左右，该厅即以此论定为惯偷，要求逮捕，而对王自己交代曾增加

过中统“党纲”的政治问题则轻轻放过，没有追查。又如南统专署祁 XX，被捕叛变后，

曾接受敌人布置搜集我方的情报任务，对他有没有进行特务活动的问题，只根据他本乡一

个支委的简单证明即行否定，而调查中发现他被敌人放回不久，又到敌据点伪副官家去，

这一十分可疑的情节，没有彻底查清。以上这些，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右倾畏难情绪的反

映，这样草率定案、糊涂了案的结果，就可能漏掉反革命分子。 

二、在材料的整理和案件性质的论定上，有加重语气、誇大情节的现象。由于不适

当地提高案情，致使问题严重化、复杂化。如苏州市工会对钱 XX 的定案意见中，将钱与

某现行反革命分子（钱是否知道他是反革命无确证）会谈工会干部情况，论定为“向反革

命分子供给情报”；将他们见面时，钱曾给他几万元（旧人民币）的事实，论定为“经济

上支援现行反革命活动”，并根据以上论定要求逮捕法办，这显然是不对的。又如镇江地

委某单位，在历史特务吴 XX 的结论中，将特务组长抓了一人（事先吴不知道）的事，也

记在吴的帐上，理由是吴是这个组的人，这也是不当的。又如苏州市工会对顾 XX 的定案

意见中，关于顾“强占民妻，致使二个小孩死亡”一节的论定，经甄别了解是该妇女自己

找顾搞不正当关系，而小孩之死，一个是在汽车上闷死的，一个是在家病死的，不能由顾

负责。此外，有的材料是加油添酱、道听途说的，有的材料张冠李戴。如省民政厅论定韦

XX 的主要罪行中，将其祖父在土改时非法卖田的罪行加到韦的头上；泰州市人民银行将

1927 年匪县党部清党时，被害 700 余人的全部罪恶都写在刘 XX 一个人的帐上。甚至还发

现个别的主观臆断，制造案情。如太州市专卖公司对王 XX 杀人的问题，王交代是谋杀未

遂，并未查出谋杀已成的证据，而该单位即定是血案，推断说：“三人用枪打一人，一定

可能被打死了”。并说：“”根据分析是不会错的”。以上这些都是极其有害的作法，必

须坚决纠正。 

三、政策界限不清，处理有偏激的现象。我们从省级机关初步甄别定案的 113 个案

件中抽查了 62 个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案件的情况看，无论在案件的性质论定上和提出的

处理意见，都有偏严的现象，经过甄别后有很大变动。在案件性质的论定上，原论定为历

史反革命、特务的 41 件，甄别后，减为 31 件，改为敌对阶级分子 1件，刑事犯罪分子 1

件，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 5件，思想问题的 2件，原论定现行反革命分子的 3件，甄

别后减为 1 件，属于思想问题的 2件，原论定为敌对阶级分子的 8件，甄别后减为 3件，

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 2件，思想问题的 3件。在提出的处理意见上：原确定逮捕法办

的 25 人，甄别后减为 17 人，改为劳动教养的 5 人，清洗的 1人，行政处分的 1人，不需

处理的 1人，原确定劳动教养的 16 人，甄别后减为 8人，改为清洗的 1人，行政处分的

2人，不需处分的 5人；原确定清洗的 20 人，甄别后改为 7人，改为劳动教养的 1人，

行政处理的 4人，不需处理的 8人。苏州地委各口报批逮捕的 11 人，经地委审查后，只

有 4人需要逮捕。以上情况，除了说明甄别工作的必要外，同时反映了下面较普遍的存在

偏严的情绪。造成以上现象我们分析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案件的性质论定不

当致处理偏严的，如公安厅邵永龙案就是如此。另一种情况是对有反革命身分但无重大罪

恶的，或在运动中曾作为反革命嫌疑分子斗争但经查实仅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或虽没

有政治问题但平时自高自大思想落后的，要求从严处理，或者不肯继续留用，企图通过

“肃反”清洗了事。第三种情况是算老帐。如南京市公安局李 XX 包庇恶霸地主父亲一

案，事情发生在 1949 年，李在“三反”中已经交代，组织上也作了处理，这次又翻出出

来定罪。与此同时，也发现有些地方由于定案工作草率马虎，掌握政策不稳，把一些真正



的反革命分子放过去了。如常州市委财经口茅 XX，受过清乡委员会特种师资训练班的训

练，曾任汪记国民党区党部主任委员，检问所主任、三等警长、一贯道坛主等，在任职期

间，一贯敲诈勒索，协助日寇“扫荡”，解放后一直隐瞒，此人显系一个有罪恶的反革命

分子，该单位已将他放掉，未作任何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问题，同样在有些地方甄别定案小组的工作中，也存在

着。常州市没有建立甄别定案小组，在甄别时，只听取“口”的口头汇报，领导人没有仔

细的审阅材料和研究案情，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通过一下。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 

产生以上这些问题，除了因为甄别定案工作是一件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外，主要还

是由于对甄别定案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些领导同志没有亲自动手，缺乏高度的负责

精神和艰苦深入、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其次是甄别定案小组中有些同志没有认真学习上

级指示，有些同志思想方法片面，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分析研究案情，

因而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定案工作，甚至产生主观臆断的错误。 

经过一个多月的甄别定案工作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甄别定案工作是肃反运动中

一个不可缺多的步骤，是保证运动彻底胜利和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松一个反革命分

子的重要环节，为了坚决贯彻肃反方针，做到不枉不纵，必须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做好甄别

定案工作。现特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必须加强甄别定案工作的领导。由于甄别定案工作是一件具有高度政策性的

十分细致复杂的工作，因此，在工作过程中，必须对甄别定案工作人员反复进行教育，发

扬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对粗枝大叶，马虎草率的作风和畏难情绪。对不合条件

的甄别定案人员，随时加以调换。同时领导上必须亲自动手，认真地审阅材料，研究案

情，最后作出结论。在工作中，必须加强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加以解决。 

第二、必须加强原单位材料的整理与核实工作。这是甄别定案工作的基础，必须贯

彻甄别的精神。每个案件的材料要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和核对，每个主要情节和关键性

的问题都必须根据确凿的证据作出结论。如发现在重要的材料上有矛盾或旁证不足的地

方，要下决心去查对，直到弄清问题为止。在甄别定案工作中，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主观

臆断、断章取义、夸大案情、草率从事的现象，同时也要防止拘泥细节，纠缠在枝节问题

和次要问题上的现象，以保证甄别定案工作的正确进行。 

第三，为了保证处理正确，必须对每个案件全面地、具体地进行分析研究，从问题

的性质、罪恶大小、过去曾否交代、工作中一贯表现如何、此次运动中有无悔改表现等方

面联系起来考虑，真正体现党的“坦白从宽、抵拒从严”的政策。同时在甄别定案过程

中，应当将疑难的和典型的案件集中起来进行研究，通过具体案件的研究，明确政策思

想，树立政策标准。 

第四、各地必须集中精力抓紧甄别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案件，凡属于一般政治历

史问题的，可移交审干中解决。对于正在专案追查的案件，也必须贯彻甄别的精神，一面

进行审查，一面整理与核实材料。 

以上意见，如有不当，请中央十人小组和省委指示。 

 


